延缓报废登记手续  

　　第一步：机动车在达到国家规定的使用年限时，若安全技术状况良好，各项性能达到国家标准的，机动车所有人可填写《机动车延缓报废申请表》，持下列资料向机动车管辖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延缓报废登记：

　　一、《机动车登记证书》；

　　二、《机动车行驶证》。

　　第二步： 办理流程  

　　步骤一、咨询台或窗口领取《机动车延缓报废申请表》和《机动车定期检验表（延缓）》，并按规定要求填写、盖章或签名；

　　步骤二、持相关资料到车管所二楼车辆档案室审核；

　　步骤三、审批同意后，到办证大厅4号受理窗口将资料交窗口工作人员审核，符合规定的，出具受理凭证；

　　步骤四、持受理凭证、行驶证到检测站上线检验车辆；

　　步骤五、检验合格后，缴纳规费；

　　步骤六、将受理凭证、登记证书交办证大厅6号领证窗口，领取打印后的登记证书；

　　步骤七、到二楼车辆档案室，在行驶证上签注延缓报废检验合格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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